
大葉大學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甄試入學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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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年 11月 22日系招生委員會議修正 

95年 11月 29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

96年 09月 19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

97年 10月 13日招生委員會議修正 

99年 11月 17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7年 8月 29日系務會議核備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組織 

本系甄試委員由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

並綜理試務。 

第 二 條  甄試錄取原則 

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入學甄試，以甄試結果按成績排序擇優錄取為原則。 

第 三 條  甄試項目所占比例 

書面資料審查占 60%，口試占 40%。 

書面資料及口試評分項目及比例如下： 

 一、書面資料審查： 

      (一)歷年成績 25%。 

               (二)個人基本資料 25% 

               (三)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50% 

 二、口試： 

      (一)專業知識 30％  

(二)邏輯思考能力 30％  

(三)發展潛力 25％  

(四)其他 15％ 

第 四 條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為 

一、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

二、口試成績 

第 五 條 本辦法經系招生委員會議通過，並報系務會議備查後施行。 


